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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劳人仲案〔2024〕7194 号

申请人：练书超，男，汉族，1986 年 10 月 4日出生，住址：

四川省大竹县。

第一被申请人：深圳中智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，住所：深

圳市福田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蔡如蓉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委托代理人：李梦兰，该单位员工。

第二被申请人：广州盛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

市白云区。

法定代表人：刘显勇。

案由：劳动报酬、解除劳动合同、其他。

申请人练书超与第一被申请人深圳中智经济技术合作有限

公司、第二被申请人广州盛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件，

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了开庭审理。申请人练书超、第一被申请人

委托代理人李梦兰到庭参加了庭审，第二被申请人经依法通知后

无正当理由未到庭，本委依法作缺席审理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的仲裁请求为：一、第一被申请人支付 2023 年 4月 1

日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的工资 1500 元（计算方式：500 元×3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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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）；二、第一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6590 元（计

算方式:6590 元×0.5 个月×2）；三、第一被申请人支付应发销售

物业业绩佣金 31104 元，第二被申请人对该请求承担连带责任；

四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开具离职证明（当庭明确要求第一被申请

人出具离职证明）。

本案相关情况

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无争议事项及本委查明情况：

一、入职情况：申请人于 2023 年 2 月 1 日入职第一被申请

人，被安排在第二被申请人的中海麓府项目工作。

二、工作岗位和工作内容：申请人任职客储专员，主要负责

销售房产物业工作。

三、签订劳动合同情况：2023 年 2 月 10 日，第一被申请人

与申请人签订劳动合同，约定甲方（即第一被申请人）根据其所

承揽的外包项目需要，安排乙方（即申请人）到客户处即业务发

包方现场从事外包业务现场服务相关工作，合同期限为 2023 年 2

月 1 日至 2026 年 1 月 31 日，试用期六个月自 2023 年 2 月 1 日

至 2023 年 7月 31 日。

四、工资构成和发放情况：申请人工资由底薪 4500 元/月+

餐补电话补贴 1590 元/月+高温津贴 600 元/月（每年 6 月至 10

月）+提成等项目构成，第一被申请人每月 1日左右通过银行转账

形式发放上个自然月的工资，并提供有电子版工资清单，但无需

签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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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考勤情况：申请人通过手机钉钉软件打卡考勤。

六、离职情况：2023 年 7 月 12 日，第一被申请人的管理人

员通过微信语音通话告知申请人离职。申请人于当日离职，双方

遂解除劳动关系。

七、扣减工资情况：申请人工作期间，第一被申请人曾因申

请人销售额未达标为由扣减工资。申请人的工资清单显示 2023

年 5 月、6月分别被扣减 400 元和 500 元，共计 900 元。

八、离职前月平均工资标准：双方确认申请人离职前月平均

工资为 6590 元/月。

九、出具离职证明情况：申请人离职后，第一被申请人未为

其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。

十、申请劳动仲裁日期：申请人于 2024 年 3月 11 日向本委

申请劳动仲裁。

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有争议事项及本委认定情况：

一、关于扣减工资问题。

申请人主张，2023 年 4 月至 6 月期间每月被扣减 500 元共

1500 元。第一被申请人主张，实际扣减申请人 2023 年 5 月、6

月工资 900 元，扣减的依据为第二被申请人的规章制度。

本委认为，申请人提供的工资清单显示 2023 年 5 月、6月被

扣减 400 元和 500 元，申请人的主张与证据存在矛盾，其主张不

足以成立，本委不予采纳。本委按照上述工资清单记载进行认定，

确认第一被申请人扣减其 2023 年 5 月、6月工资共计 900 元。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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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被申请人未提供有效证据证实其扣减申请人工资的具体依据

和核算标准，其仅主张按第二被申请人的规章制度进行扣减，明

显缺乏依据，本委不予采纳，第一被申请人应返还申请人 2023

年 5 月、6月被扣减的工资 900 元。

二、关于解除劳动关系问题。

申请人主张，第一被申请人的主管杨鹏通过微信语音通话告

知其被开除了，没有告知具体原因。第一被申请人抗辩，申请人

试用期未完成工作任务，属于不符合录用条件，系合法解除劳动

合同。

本委认为，第一被申请人确认通过微信语音通话口头告知申

请人解除劳动关系，但称不清楚具体是谁口头通知，而其又抗辩

因申请人不符合录用条件被解除劳动合同。于此情形，第一被申

请人系在不知道谁通知离职的情况下便知道通知离职的理由，该

情形明显不符合常理。同时，第一被申请人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

实其录用条件中按质按量完成工作任务的具体业绩指标，以及申

请人未完成该业绩指标的具体情况。第一被申请人提供的绩效管

理预警函也并未记载有试用期录用条件和业绩指标等内容，本委

对此不予采信。第一被申请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

据此，第一被申请人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，缺乏事实依据，已

构成违法解除。第一被申请人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

法》第四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八十七条的规定，支付申请人

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。双方确认申请人离职前月平均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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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6590 元/月，申请人工作年限期间为 2023 年 2 月 1 日至 2023

年 7 月 12 日，经核算，申请人要求第一被申请人支付违法解除劳

动关系赔偿金 6590 元的仲裁请求，符合法律规定，本委予以支持。

三、关于销售佣金问题。

申请人主张，其销售的中海麓府 1 栋 1702 房物业，客户已

经交了定金和 400 多万元购房款，按照规则应支付成交额 3.3%的

销售佣金。第一被申请人主张，其与申请人未签订销售佣金协议

或规定，其系按照第二被申请人核定的情况结算销售佣金，根据

第二被申请人反馈，申请人未达到支付销售佣金的条件。

本委认为，申请人与第一被申请人签订的劳动合同明确约定

系根据承揽的外包项目需要安排申请人到外包项目工作；可见，

申请人仅与第一被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，与第二被申请人并不存

在劳动关系或劳务派遣关系。第二被申请人并非本案的适格当事

人，申请人要求第二被申请人对支付销售佣金的仲裁请求承担连

带责任，于法无据，本委不予支持。同时，上述情形可见，第一

被申请人作为与申请人存在劳动关系的用人单位，在实际用工中

具备优势的举证地位，而庭审中其也确认系与第二被申请人沟通

后结算销售佣金，其理应掌握并向本委提供申请人销售房产物业

的具体数据和相关销售佣金计发规则，但其并未提供相关证据以

证实本案的实际情形。第一被申请人在具备优势举证地位的情况

下怠于提供有关证据，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根据《广

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本委依法采纳申请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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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张，确认第一被申请人应支付申请人销售佣金 31104 元。

四、关于支付离职证明问题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五十条规定，用人单

位应当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时出具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的

证明。本案中，双方解除劳动合同后，第一被申请人未出具相关

离职证明，不符合上述规定，本委依法予以纠正。第一被申请人

应按照上述法律规定，及时为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。

裁决结果

本案经调解无效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四

十七条、第四十八条、第五十条、第八十七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、第五十条、《广东省工

资支付条例》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裁决如下：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5 月、6月被扣减的工资 900 元；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6590 元；

三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

请人销售佣金 31104 元；

四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第一被申请人依法向申请人

出具解除劳动合同证明；

五、驳回申请人的其他仲裁请求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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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本裁决发生法律效力后，一方不

执行本裁决，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。

仲 裁 员：杨 华 锋

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日

书 记 员：徐 敏


